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

在訓證明申請書 
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

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班第    期班□職前□在職職業訓練 

訓練期間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 

因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要 

擬請准予核發在訓証明 1 紙，俾利辦理。 

   此致 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  

 

申請人姓名(簽名或蓋章)：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明文件字號： 
(正本核對) 

出生年月日： 

戶籍地址： 

導 師  

批 示  

股 長  

教 學 

行 政 股 
 

股 長  

註：辦理失業給付認定，請先會訓練推廣科就業促進津貼確認 

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

在訓證明申請切結書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為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第     期學員， 

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申請在訓證明 1紙，如本人 

中途有離、退訓之情事，願遵照職業訓練契約書第五、六條之規定， 

特立此切結書以茲證明。 

 

 

立切結書人(簽名或蓋章)：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